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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167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项

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4.12亿元（含建设期利息）。

公司拟由控股子公司海口首创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首创”

或“项目公司”）负责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公司持有其100%

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资金成本风险。 

 

一、项目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项目的议案》，同意由海口首创以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投资海口

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

目”）。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公司已

实际出资人民币 75,000万元。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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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项目位于西海岸新区南

片区的东北部，东至现状长滨路（河道向东外延接五源河），西至规划海涛西路，

北至长流起步区边界规划路（包括公共绿化带），南至规划的长滨东十七街。项

目建设内容：完成 8 公里长的临时排水工程；完成日处理量为 5,000 m³/天污水

提升泵站；完成片区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4.12

亿元（含建设期利息）。项目特许经营期 10 年（建设期 3年，运营期 7年）。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 15

号楼北楼，联系人：赵明。 

（二）海口首创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1年 05月 30 日；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邢俊义；注册资本：人民币 75,000 万元；公

司出资人民币 75,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注册地址：海口市秀华路 2

号二号楼 101房；实际控制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

设，土地开发，房地产项目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一般

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由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甲方）和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乙方）签署《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

合提升 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项目合同》”），协议内容如下： 

1、经营期限：特许经营期 10年（建设期 3年，运营期 7年）。 

2、建设内容：完成 8 公里长的临时排水工程；完成日处理量为 5,000 m³/

天污水提升泵站；完成片区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3、项目用地：项目公司在项目合作期内有权根据《PPP项目合同》依法使

用项目土地，无须为项目场地的土地使用权支付费用。 

4、开工条件：完成《PPP项目合同》签署后，海口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市政府”）完成施工范围内构筑物的搬迁、拆除工作，提供施工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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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务费用的计算与支付：本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的

付费机制。其中可行性缺口补贴=可用性绩效服务费+运维绩效服务费-使用者付

费利润部分（即使用者付费收入-经营成本）。可用性绩效服务费指项目公司为本

项目建设符合适用法律法规及协议规定的竣工验收标准的公共资产之目的投入

的资本性总支出而需要获得的服务收入。运维绩效服务费指项目公司为维持项目

可用性之目的提供的符合合同规定的绩效标准的运营维护服务而需要获得的服

务收入。运营期内，可用性绩效服务费根据政府财政部门审定的本项目各分项竣

工决算的建设项目总投资为基数分别进行计算，以每年等额本息方式支付。基准

可用性绩效服务费 70%按可用性绩效考核结果及可行性缺口补贴支付节点进行

支付。其余 30%可用性绩效服务费、基准运维绩效服务费与运维绩效考核结果挂

钩。 

6、期满移交：运营期满无偿移交。 

7、协议生效条件：市政府对土储中心签署《PPP项目合同》的授权书已正

式出具；海口首创出资及投入项目前期资产之约定已获得必要审批；《海口市西

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 项目项目公司章程》已正式签订，且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合提升 PPP项目项目公司章程》的条

款内容不与《PPP项目合同》冲突；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的东北部，是海口市新的城市中心区，

是未来海口市甚至海南岛面向大陆的重要入口区域，门户位置凸显，本项目实施

可以优化周边生态水环境，改善整体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因此，本项目的

顺利实施，不但可以为公司赢得市政府良好的赞誉，也为下一步继续拓展新项目

奠定坚实的基础。 

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公司取得本项目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资金成本风险：目前银行融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有可能导致投资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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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解决方案：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提高经营效率，建立科学的分析体系，优

化资金成本。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22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